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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部规 2022-22

湛江市关于设立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
绿色通道的通知

湛建管〔2020〕20号

市住建局直属各单位，市住建局管辖项目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各审图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深化营商环

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中“推广承诺制信任审批和‘容缺受理’，对通过事中事后

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实施‘政府

明晰告知、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的信任审批模式，试行告知承诺制”的

规定，市委、市政府“坚持问题导向，拿出有效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行简政之

道，营造开放宽松的政策环境；除烦苛之弊，营造精简高效的政务环境”的要求，

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的通知》（建办

法函〔2016〕877号）文件“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进一步简化、优化投资项目报

建手续，积极探索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改革的有效措施”的要求，结合湛江市政

府行政服务中心《湛江市投资审批绿色通道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市住建局、市

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研究决定设立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绿色通道，采取告知承

诺审批方式，对符合条件项目予以批准开工建设，以配合项目建设需求，支撑各类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落实。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向市住建局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

工程），符合一定条件并作出书面承诺的，可以申请办理开工建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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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办理开工登记手续条件

（一）项目纳入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投资审批绿色通道”;

（二）项目已办理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

（三）由建设单位对项目办理用地、规划、消防、人防等手续作出书面承诺，

且施工现场具备保证施工质量、安全等措施条件。

三、申请办理

办理材料主要简化了对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的前置要求，并且优化用地手续（含

建用地规划许可证）材料，同时，因项目立项已对建设资金落实进行审查，在此减

少单独出具资金证明文件等。（办理材料详见附件 1）

四、受理及审批

（一）市住建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统一受理申请材料、审查；

（二）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市住建局发出同意开工建设批复。

五、后续监管

（一）强化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

获得开工建设批复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

依法履行质量安全法定责任。涉及到人防工程的工程内容，必需人防设计施工图审

查合格和办理人防质量监督手续后方可施工。建设单位必须无条件确保本项目满足

项目地块规划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要求，并自行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

各参建责任主体应按照法律、法规、相关技术规范和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组织建设，

主动接受监督管理。

开工建设批复自发出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有地下室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尚未

建设至±0.00时，如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必须于到期前 15日内向市住建局

来函说明理由并申请延期，经批准可延期建设至±0.00，无地下室房屋建筑工程项目

可延期建设至主体结构封顶（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可暂不受本条限制）。

（二）补办手续

本通知发布施行后，有地下室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未达到地下室±0.00进度的，

或无地下室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未达到主体结构封顶进度的，建设单位可依本通知

要求申请办理开工建设手续。否则，禁止继续施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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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后续监督

市住建局组织市质监站、市安监站、市市区建筑垃圾管理站加强对取得开工建

设批复手续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对项目存在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落

实整改的责任单位，移交有行政处罚权限的部门追究其违法行为责任。

自开工建设批复发出之日起 6个月后或有地下室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至±0.00

时，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也未向市住建局申请开工建设延期并获得批准的，建设单位

不信守承诺仍不停工继续建设的，市质监站、安监站应将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违法行为报市住建局建管科移交有行政处罚权限的部门追究其违法行为责任。人防

设计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或未办理人防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展人防工程施工的，

由市质监站将项目涉嫌违法行为报市住建局人防科移交有行政处罚权限的部门追究

其违法行为责任。

六、有关事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年。各县（市、区）住建部门、行政服务中心可结

合辖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附件：1.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绿色通道手续申请材料清单

2.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手续申请表，此略

3.建设工程新开工项目前期条件审查表，此略

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此略

（省略附件详情请登录湛江市人民政府门户网www.zhanjiang.gov.cn查阅）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2020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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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绿色通道手续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 备注

1 建设项目办理开工建设手续申请表 原件，附件 2
2 房屋市政工程新开工项目前期条件申请表 原件，附件 3
3 项目立项手续，依法应当招标项目提供招标核准意见表

4

用地手续提供以下文书之一：用地批准手续，不动产权证或

国土证，用地摘牌中标通知书或成交确认书，三旧改造项目

提供原有不动产权证（或国土证）或其它土地来源合法手续

（不限原有用地性质）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如果有

6

规划手续提供以下文书之一：自然资源部门项目规划方案审

查会议纪要或审批文件，专委会或规委会的审查会议纪要，

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复文件，城市更新部门三旧改造项目单元

规划批准文件

7 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意见书
民用房屋建筑

工程项目适用

8
中标通知书（依法应当招标的工程，含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

9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文件 原件

10 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

11
建筑施工企业工人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工人工资保函或保

险（市城管综合局项目、市代建局项目不适用本条）；工人

工资专用账户开立证明

12
项目围挡、项目监控设备、出入口冲洗装置；项目人员实名

制管理数据已经接入“湛江市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13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

14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原件，附件 4

注：建设单位提交以上申请材料（未注明要求提供原件的，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复

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